
行政法與強制執行法- 1 

《行政法與強制執行法》 
一、行政程序之立法具有提升「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化」之目的，試分別從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予以說明之。

又，行政機關違反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相關規定，相對之人民依行政程序法如何處置，分別說明之。（二

十五分） 
 

命題意旨 

1.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與相關規定之關係。命題者特別選擇「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化」這二個一般同學較
容易忽略的立法目的出題，而略過權益保護之目的。 

2.本班教師上課時已再三提醒同學行政程序法中有關「程序」規定之重要性，同學若能對相關法條略予記憶，
應較容易回答。 

3.行政機關違反行政程序法程序規定應如何處理，特別注意到「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化」之規定未必皆能
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加以處理（因該條之主要功能在於處理違反權益保護程序之情形）因此

答題者須進一步就各種程序規定違反之情形加以分析。 

參考資料 

1.高點律師司法官專用講義『行政法』，頁 149-153。 
2.湯德宗，「行政程序法」，見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下冊，第十六章，頁 798-800、804-808。 
3.湯德宗，「違反行政程序的法律效果」，收於氏著『行政程序法論』，元照出版，頁 81-117。 
4.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頁 8-10、139-141。 

 

【擬答】 
(一)行政程序法第一條規定：「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
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可知提升「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化」皆為行政程序之立法目的。

以下分別就「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化」加以說明之： 
甲、行政民主化 

1.由於國家任務的擴大與多樣化，行政權業已成為國家體制中最為強大的部門，呈現「行政國家」的現象。因此，
如何根據國民主權的原則，強化對於行政權民主正當性的要求，即成為現代憲政國家重要的改革方向。除了透過

選舉等「代議民主」方式間接控制行政權之組成與政策外，透過行政程序以達成「參與式民主」的目標，成為各

國致力於行政程序法制化的目標之一。 
2.我國行政程序法亦非常重視提升「行政民主化」之目的，其中最重要之規定在於引進「法規命令訂定程序」（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資訊公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條規定）等重要制度。

在法規命令訂定程序中，包括提議、公告、陳述意見或聽證等程序，參與的對象為「任何人」，不限於「權益受影

響者」，可見此一程序之設置目的顯然重在公民對行政決定之直接參與，而非僅以權益保障為目的。而行政程序法

第四十四、四十五條規定之資訊公開制度，亦以向公眾一般性、常態性的公開為特徵，而與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

條規定當事人之閱覽卷宗權兩者功能不同。資訊公開制度之目的，應在於透過資訊公開以強化公民的監督與言論

資訊之自由流通，帶有強化民主制度之重要功能。 
乙、行政效能化 

1.「行政效能」是否為行政程序立法之功能與目的，容易產生爭議。惟因效能之提升有助於公益，且提升效能之目
的仍須受到權利保障與民主參與等目的之制約，因此，我國行政程序法立法時仍將「行政效能」列為立法目的之

一。行政程序提升效能之功能表現於三方面：第一，透過行政程序的資訊收集功能，可以提升行政決定的正確性。

其次，透過行政程序之一致化與類型化，亦可避免多種程序之繁瑣、凌亂，有助於不同行政機關間之溝通。第三、

透過行政程序的參與功能，可以提高行政決定之可接受度，也有助於提升廣義的行政效能。 
2.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效能之提升，具有代表性之規定有：行政程序原則上採取職權進行主義（例如：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四條依職權開始程序、第三十六條職權調查證據、第六十七條職權送達、第一百零七條第二款、第一百五

十五條依職權舉行聽證等），加強行政機關間橫向的聯繫（例如：第十九條之職務協助、第一百十四條第一項第五

款須其他機關參與之行政處分、第一百六十四條行政計畫之聽證程序與集中事權效果等），以及強化行政程序之參

與與資訊收集功能（各種陳述意見與聽證程序之規定等）。此外，附帶說明的是，就消極方面，為了不過分妨礙行

政效能，行政程序法立法時亦設有多種除外適用規定，同時立法時多以程序較彈性的「非正式程序」（例如：陳述

意見）為原則，「正式程序」（例如聽證）為例外，力圖兼顧權益保護、民主參與與行政效能等立法目的。 
(二)行政機關違反行政程序法相關程序規定時，相對之人民如何處置，行政程序法設有一般規定與特別規定。所謂一般規定，
即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

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換言之，原則上人民雖不能對於行政機關之程序行為單獨聲明不服，但得附隨於對實體

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加以主張程序瑕疵。所謂特別規定，則是行政程序法針對特定程序瑕疵已設有處理方式，例如迴避

制度中之申請迴避與覆決（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聽證程序中之聲明異議（行政程序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等。須

說明者是，由於行政程序法中程序規定功能各自不同，對行政機關的拘束程度個別，違反時之處理方式也各有差異，必

須針對個別規定一一加以探究。以下僅就與行政民主化、行政效能有關之重要規定擇要說明之： 
甲、行政民主化 

1.行政機關違反法規命令制定程序中的「公告、評論程序」時，由於我國目前尚無人民提起法規命令抽象審查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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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即無法根據前述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於對實體決定（法規命令）聲明不服之程序中主張

該等程序瑕疵。因此，人民只能於法院對於法規命令進行附隨審查時，主張行政機關違反「公告、評論程序」之

規定。 
2.另就資訊公開制度而言，由於行政程序法對於資訊公開制度僅規定基本原則，制度的內容留待未來立法規定，因
此，將來符合一定要件之人民得否透過給付訴訟方式或其他救濟程序強制行政機關公開特定資訊，尚不清楚。 

3.上述提升行政民主化的相關規定，由於目的在於公民之直接參與，因此透過司法制度加以救濟糾正往往有所困難，
除非有特別的制度設計（例如抽象法規審查訴訟、公益訴訟等）。因此，目前依行政程序法似僅能由陳情等方式要

求行政機關遵守相關規定。 
乙、行政效能化 

1.提升行政效能之目的性質上屬於公益之維護，因此，人民原則上也僅能透過陳情等方式要求行政機關遵守相關規
定，較難以透過司法程序加以主張。不過，有些程序規定兼具有提升行政效能與人民權益保護之功能，則人民亦

得根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加以主張程序瑕疵。例如，違反應給予陳

述意見或應舉行聽證之規定，或是違反須其他機關參與之規定等，而作成行政處分時，人民得提起訴願與行政訴

訟。 
2.此外，上述若干程序規定之違反，本法還設有瑕疵得補正之規定，以兼顧程序經濟與權益保護之目的。例如應給
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行政機關已於事後參與者，其程序瑕疵因而補正。 

 
 
二、三重市民甲，至樹林監理所委託代檢車輛之乙汽修配廠驗車。試問： 

(一)如甲之車輛被判定不合格，甲能否據以提起訴願？理由為何（五分） 
(二)如甲得據以提起訴願，則其訴願管轄機關為何？ 
(三)如甲之訴願被駁回，甲擬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則被告機關為？（五分） 
(四)如甲據以提起行政訴訟，則以何種訴訟最為適當？（五分） 
(五)如甲驗車合格，須繳納規費新台幣四百五十元，甲支付新台幣一千元，乙驗車廠誤為五百元，而僅找五
十元，甲不服時，應提起何種行政訴訟？（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屬於基本概念題，困難度不高。答題者最好能正確引用相關法條作答，並分析法條之構成要件。 

參考資料 

1.高點律師司法官專用講義『行政法』，頁 149-153。 
2.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六版），頁 174-177。 
3.吳庚，『行政爭訟法論』，頁 287-303。 
4.蔡志方，『行政救濟法新論』，頁 171-185。 

 

【擬答】 
一、本題中，甲得否提起訴願，須視是否符合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試依該條之構成要件分析如下： 

1.須以「行政處分」為訴願客體：本題中，甲之車輛於檢驗時被判定不合格，此一判定應屬行政處分。蓋依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授權訂定）有關規定，可知定期檢驗不合格時，應於一個月內整修完

善申請覆驗（第四十六條）逾期未申請覆驗或覆驗仍不合格者，吊扣其牌照。若有不堪修護使用之情形，經覆驗不合

格尚可責令汽車所有人報廢（第二十九條）。因此，汽車檢驗不合格，性質上屬於行政機關對於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訴願法第三條第一項、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此一決定應屬行政處

分。 
2.須為「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訴願法第一條規定雖限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但是參照訴願法第十條與行政
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應包括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本題中，乙汽車修配廠係

行政機關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四十七條、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等規定，受委託行使有關汽車定期檢驗之公權力

行政事項，且實務上代驗車輛合格與否之決定，係由汽車修配廠以自己之名義為之（蓋該代驗廠之印鑑與檢驗簽證章，

「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第九條參照），符合「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之要件。 
3.提起訴願之主體須為「人民」：三重市民甲符合此一要件，並無疑問。 
4.訴願人須主張原處分違法或不當：本題中，只要甲作如此主張即可。 
5.須致訴願人之權利或利益受損害：根據「相對人理論」（訴願法第十八條參照），甲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具有訴願權
能，應無疑義。 

6.本題情形並無訴願先行程序之規定。 
7.綜上分析，甲得根據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願。 

二、根據訴願法第十條規定，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

訴願管轄機關應為原委託機關。根據「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依法辦妥工廠登記，領有甲種或乙種汽車

修理工廠登記證之汽車修理業，或領有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之加油站，得依規定檢附有關證件，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

請籌設」代辦汽車定期檢驗，依此一規定，定期檢驗之委託機關似為「公路主管機關」，復根據公路法第三條規定，公

路主管機關在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依「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代辦汽車定期檢驗，由「公路

監理機關」與代辦檢驗單位簽訂合約辦理，可知公路主管機關僅為「申請籌設」之審核機關，委託關係仍須由公路監理

機關與代辦檢驗單位簽訂合約，始為成立。故本題中，委託機關應為公路監理機關即樹林監理所（即「台北區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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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樹林監理所（即「台北區監理所」）為訴願管轄機關。 

三、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若駁回訴願時，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機關。於委託

私人行使公權力時，受託之私人係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力，該私人即為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之原處分機關（行政程序法

第二條第三項參照）。復依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與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

之團體或個人為被告，亦重申其旨。故本題中，應以乙汽車修配廠為被告機關。 
四、茲須探究者，為甲應該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判定不合格之行政處分，亦或根據行政訴訟法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汽車定期檢驗屬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請求乙汽車修配廠應為判定合格之行政

處分？按訴訟類型之選擇，應考慮權利保護之有效性（私益），與權利保護途徑之最有效利用（公益）等觀點。就本題

而言，若甲僅請求撤銷判定不合格之行政處分，並不能充分達到其救濟目的，因為行政機關仍有再次判定不合格之可能

性（釋字第３６８號解釋參照，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項），甲則必須再次利用行政爭訟程序，無法發揮紛爭一

次解決之機能。因此吾人認為，甲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命乙汽車修配廠應為判定合格之行政處分，較為適當。 
五、依題意，乙汽車修配廠逾收規費五百元，此一五百元之利益欠缺法律上原因，為公法上之不當得利，甲得向乙汽車修配

廠請求返還，此一情形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之要件。進一步須說明者，行

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雖然僅規定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間得提起給付訴訟，未明確規定包括「受託行使公權力

之私人」，然而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未限制何種類型之訴訟），復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吾人

認為人民與受託行使公權力之私人間亦得提起給付訴訟。因此，綜上說明，甲得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提起

給付訴訟，請求返還。 
 
 
三、財政部國稅局因營利事業負責人甲（以下稱甲）積欠營利事業稅達二百萬元，依「限制欠稅人或欠稅利事業

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之規定，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甲出境，並同時將公函之副本送達甲。試依上

述案情，並依據政院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附理由解明下列二項問題：（二十五分） 
(一)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依據財政部國稅局之函請，限制甲出境之行為，究為多階段行政處分，或是委託行
政？ 

(二)甲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出境，遭受該局拒絕，甲不服時，依照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一日施行之訴願法之規
定，甲究應向何機關提起訴願，始符合管轄之規定？ 

 

命題意旨 

1.題意已要求答題者根據行政法院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加以分析，因此同學應根據該項決
議加以分析。若能說明實務見解演變過程（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十一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行政法院

八十二年判字第一八二二號判決）更佳。 
2.第一小題重點在於行政行為之法律性質，第二小題重點在於處分機關之認定。但第二小題之回答應與答題者
於第一小題中的回答相一致。 

3.答題時應注意對於「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委託行政」之概念爭議。 

參考資料 

1.高點律師司法官專用講義『行政法』，頁 296-297。 
2.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六版），頁 329-331。 
3.蔡志方，「論多階段行政處分」，收錄於氏著，『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三）』，頁 495-498。 
4.李建良，「多階段處分與行政爭訟」，月旦法學，第 38期。 

 

【擬答】 
(一)關於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依據財政部國稅局之函請，限制甲出境之行為，其法律性質如何，實務上行政法院之見解有所
變更，說明如下： 
1.早期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十一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認為「財政部該項函請限制出境，僅係請求內政部入出境
管理局對原告予以限制其出境，而原告應否受限制出境，有待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之決定。是該項函送行為，顯尚不

發生限制原告出境之法律上效果，自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而該項函件副本之送達原告僅屬事實之通知，尤非處分

書可比」。該項決議似採「多階段行政處分」之見解，認為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甲出境之行為，始直接對甲發生法

律效果，為行政處分；而財政部函請限制出境之行為，僅屬內部行為，副本送達相對人亦僅屬觀念通知，皆非行政處

分。然而，此項見解有其缺點，即人民須以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為處分機關，向內政部提起訴願，但是實質爭訟焦點

往往在於欠稅事實之有無，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與內政部並無認定欠稅事實之權限，因此行政法院後來即設法尋求其

他概念來處理此類事件。 
2.行政法院於八十二年判字第一八二二號判決中，援引「委託行政」之概念，認為「入出境管理局係受財政部委託辦理
欠稅人限制出境事項，其所為不許可原告出境之處分，視同委託機關財政部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應以財政部為原

處分機關提起訴願，並以財政部為被告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此項見解係以（舊）訴願法第六條與（舊）行政

訴訟法第九條為依據。然而，訴願法上所謂「委託行政」之概念，其內涵為何，學說上見解亦多所爭議。有學者以為，

訴願法規定將受委託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其理由在於委託機關之權限「事

實上」移轉于受委託機關，但在「法律上」仍為委託機關之權限。然而，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甲出境之行為，本

為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之權限，並未發生權限變更之情形，似非訴願法上之委託行政。 
3.行政法院後來於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作成決議，正式變更七十二年十一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
之見解，認為「財政部函請該局限制出境同時將副本送達原告時，應認為已發生法律上之效果」。行政法院並未援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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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行政」之概念，而是以「營利事業欠稅其負責人是否有限制出境之必要，係由財政部決定，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無

從審查財稅機關決定之當否」為理由，認為財政部公函已發生法律上之效果，得以之為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但是，行政法院於決議中並未清楚說明內政部限制甲出境之行為，是否亦屬行政處分。 
4.對於行政法院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學說上有不同的詮釋。有學者認為該項見解仍是將內政部入
出境管理局依據財政部國稅局之函請，限制甲出境之行為，定位為「多階段行政處分」，但在救濟程序上予以變通處理，

俾能以前階段行為（財政部之公函）作為爭訟客體。亦有學者認為，行政法院是以財政部之決定作為行政處分，而內

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僅為受囑託執行之機關，換言之，應屬於「單數行政處分之委託執行」。即便認為內政部入出境管理

局之限制出境亦為行政處分，並非執行行為，亦屬「複數行政處分」之情形，並非真正意義之「多階段行政處分」。 
5.由於「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委託行政」等概念，我國實務與學界意見尚未完全一致，以致發生上述爭議。若將「多
階段行政處分」之概念限於「最後階段行為始為行政處分，先前階段之其他機關參與行為為內部行為」之情形，則行

政法院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既將財政部之公函（前階段行為）認定為行政處分，則似不屬此種本

來意義之「多階段行政處分」。若將「委託行政」之概念，限於「委託機關之處分權限事實上移轉于受委託機關，但在

法律上仍為委託機關之權限」的情形，則本件事實亦非此種「委託行政」之情形。因此，將此類案例當作「多階段行

政處分」之變通情形，或是視為另一種委託的型態－「單數行政處分之委託執行」，均有所據。惟吾人以為，若為了避

免將前後階段行為均認為屬行政處分，造成爭訟程序處理的困難，以及為了避免破壞「多階段行政處分」概念之一致

性，似乎將財政部認定為處分機關，而將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當作受委託（囑託）執行之機關，較為妥當。 
(二)根據前段說明，並依據行政法院八十三年三月份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甲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出境遭拒，應以財政
部的公函（副本送達甲時對甲發生效力，並開始計算法定救濟期間）為行政處分，此時應以財政部（非財政部國稅局）

為處分機關，根據新修正訴願法第四條第九款之規定，應以主管院（即行政院）為訴願管轄機關（舊法則以財政部為訴

願管轄機關、行政院為再訴願管轄機關）。惟根據新修正訴願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訴願人應經由原處分機關（即財政部）

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四．左列人員參與執行法院不動產拍賣之應買程序，是否合法？試分別附具理由簡答之： 
(一)執行法院執達員，以其妻名義買受之。 
(二)執行務人不動產遭拍賣，連帶債務人買受之。 
(三)債務人已成年子女買受之。 
(四)於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程序，其抵押物所有人與債務人，並非同一人，該抵押物所有人參與應買。 
(五)分割共有物執行，依變價分割為變價拍賣時，共有人參與應買。 

 

命題意旨 測驗考生有關不動產應買之主體問題。 

答題關鍵 僅須依題意依序回答即可。 

參考資料 楊與齡，強制執行法論，P449、523、765。 
 
【擬答】 
不動產拍賣時，除債務人及執行拍賣人員不得應買或使他人為其應買外，依法律規定，承買拍賣不動產之資格，設有限制者，

亦不得為應買人。試就本題，詳細說明如下： 
(一)執行法院執達員，以其妻名義買受之： 
不動產之拍賣，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為之（強 83）。因此，執達員屬執行拍賣之人員（即拍賣人），故其不得
應買（民 392），應無疑義，而其若使他人為其應買，亦在禁止之列。準此，本題依題示，執達員以其妻名義買受之，即
非屬合法。 

(二)執行債務人不動產遭拍賣，連帶債務人買受之： 
強制執行法第 70條第 6項規定，債務人不得應買。此一債務人是否包括連帶債務人？吾人認為，應視此一連帶債務人是
否同為執行債務人？因本條之債務人應指執行債務人而言。蓋於理論上，債務人之所以不得應買，乃避免出賣人同為買

受人之矛盾。故若債權人於聲請強制執行時未將連帶債務人列為執行債務人者，則仍應許其應買。 
(三)債務人已成年子女買受之： 
現行私法制度皆採個人主義，故債務人已成年子女買受其父母親被拍賣之不動產，非無不許之理。因此，只要債務人並

非故意使其其以成年子女應買之主觀意圖，應屬合法。 
(四)於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程序，其抵押物所有人與債務人，並非同一人，該抵押物所有人參與應買： 
依上（二）所述，強制執行程序為避免出賣人同為買受人，故債務人不得應買。而於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程序，抵押物

所有人與債務人若非同一人，則抵押物所有人既非拍賣之出賣人，許其應買，應無不可。 
(五)分割共有物執行，依變價分割為變價拍賣時，共有人參與應買： 
共有物應有部分第一次之拍賣，執行法院應通知他共有人（強 102），其乃在使他共有人知悉而出面承買，可減少或消滅
共有關係。而在變價拍賣之情形，其執行債權人可能為原變價分割判決之原告或被告，故其皆立於執行債權人及執行債

務人之地位，故為避免理論上使出賣人成為買受人，且此時變價拍賣之結果，由於第三人之應買，亦將使共有關係完全

消滅，故應認共有人不應參與應買為宜。 
 
 


